
沁县县城区自建房翻修审批流程图

向社区（村委）申请

申请需提交资料:

1、《自建房翻修改造申请表》（包括四邻签字）；

2、申请人身份证印复件；

3、家庭户口本复印件；

4、不动产权属证明；

5、房屋现状照片。

社区（村委）3日内完成初审

公示 5个工作日

日日

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批准：

1、没有合法手续的；

2、原住房已被征收补偿的；

3、列为县城征拆改造区域的；

4、存在违建未处理的。

转交政务大厅自然资源联审窗口

自然资源局每月 25-30日组织定昌镇人民政府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等部门现

场核验，并联合审批。

审批结果在县政府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

1、申请人施工前签署承诺书，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人员到现场放线。

2、施工现场公示许可文件、退距要求等规划条件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1、房屋基础完工后，申请人告知定昌镇自然资源中心所现场核验。

2、施工过程中，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分阶段进行现场检查。

3、工程完工后，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竣工验收。

验收合格

社区（村委）每日进行巡查，发现违建及时告知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。

违法建筑由自然资源局、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依法强制拆除。

特殊情形申请：

1、鼓励多个居民户联合申请，连片改造，由县自然资源局统一规划，可建设 3层建筑。

2、分散危房居民由社区（村委）在集中改造区域建设，或安置到保障性住房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：1、本办法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；

  2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年。

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不动产登记


